
                                                  

1 

证券代码：600761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预计情况 

1、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类别细分 关联人 

2015年 

预计 

2015年 

实际 

采购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等 30,000.00 20,982.31 

接受服务 运输费、物管费等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等 4,000.00 1,924.76 

销售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 10,000.00 630.54 

合     计 44,000.00 23,537.61 

2、2016年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类别细分 关联人 2016年预计 

采购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等 30,000.00 

接受服务 运输费、物管费等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等 4,000.00 

销售产品 材料配件等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 10,000.00 

合     计 44,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望江西路 15 号 
股权管理、综合

服务等 
母公司 张德进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卧云路 163 号研发中心 

融资租赁、机械

设备租赁等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徐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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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安徽英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长江路高新区 电控产品生产 其他 徐  琳 

安徽叉车集团合力兴业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综合服务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卫海峰 

安徽合力叉车饰件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15 号 

叉车及车辆配

件（除发动机）

生产、销售 

其他 卫海峰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 合肥市望江西路 21 号 运输服务 其他 卫海峰 

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区方兴路 
工程机械属具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薛  白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西

城村 

电动仓储搬运

设备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杨安国 

其他说明：安徽英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与本企业关系为母公司的参股公司，

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安徽合力叉车饰件有限公司与本企业关系为安徽叉

车集团合力兴业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公司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均具备相应的履约能

力，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关联方采购或销售按市场定价结算。 

2、关联方综合服务，根据服务的类别和性质分别按协议定价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其定

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交易是公允的，信息披露是充分的，没有损

害公司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财务状况。 

同时，为维护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签订了交易协

议，协议价格公允、合理。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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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公司 9 名董事中，关联董事张德进、杨安国、薛白、徐琳、邓力先生回

避了表决，其他 4名董事一致认同公司上述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关联交易。该预案

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上述预计的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经过了审慎审核，认为上

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没有

损害股东、公司和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1月 5日签订的《综合

协议书》，本公司向该公司支付职工医院经费、老干部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协议

期限一年，若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期满前 3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协议时，

协议有效期将自动延续到下一年，延续期最长不超过两个年度。2016 年，公司

继续履行该协议。 

2、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叉车集团合力兴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29 日签订的

《有偿服务协议》，本公司向该公司支付厂区卫生、绿化、职工食堂、房屋管理

与维修等后勤服务相关费用，协议期限一年。 

3、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合力兴业运输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日签订的《运输

服务协议书》，本公司向该公司支付货物运输服务费用，协议期限一年。 

4、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叉车集团合力兴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2 日签订的

《物资购销协议》，本公司向该公司购销部分原辅材料。协议期限一年，若任何

一方在本协议期满前 3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协议时，协议有效期将自

动延续到下一年，延续期最长不超过两个年度。 

5、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合力叉车饰件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2 日签订的《物

资购销协议》，本公司向该公司购销部分配件材料。协议期限一年，若任何一方

在本协议期满前 3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协议时，协议有效期将自动延

续到下一年，延续期最长不超过两个年度。 

6、根据本公司与安徽英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5日签订的《供货

协议》，2016年本公司向该公司采购电控总成及相关附件，协议期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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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本公司与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5日签订的《产品

销售协议书》，本公司向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其属具产品。该协议期

限一年，若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期满前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协议时，本协议

自动延续到下一年度，直至任何一方对本协议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为止，有效期

三年。2016 年，公司继续履行该协议。 

8、根据本公司与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3日签订的《产品

销售协议书》,我公司向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采购电动仓储运搬产品向市

场销售。该协议期限一年，若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期满前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

止协议时，本协议自动延续到下一年度，直至任何一方对本协议以书面形式通知

终止为止，有效期三年。2016年，公司继续履行该协议。 

9、根据本公司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日签订的《融资

租赁合作协议》，我公司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销售合作，

并承担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产品的回购义务，协议期一年。 

 

七、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9日 


